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松政办规〔2025〕4号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松溪县
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的通知

松源街道办事处，县直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》印发给你

们，请认真抓好贯彻实施。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5年9月2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

— 2—

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分方案

为健全我县噪声污染防治管理体系，进一步改善和提高声环

境质量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、

标准和规范要求，结合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范围边界以《松溪县城区声环境功

能区划》为准。

二、划分依据

（1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（2015年 1月 1日起实

施）

（2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（2022 年 6 月 5

日起实施）

（3）《“十四五”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》（环大气〔2023〕

1号）

（4）《生态环境部关于开展第一批噪声污染防治试点（噪声

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划定）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便函〔2023〕156

号）

（5）《声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3096—2008）

（6）《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》（GB50137—2011）

（7）《土地利用现状分类》（GB/T21010—2017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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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8）《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》（GB/T15190—2014）

（9）《松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（2021～2035年）》

（10）《松溪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（2022年）》（松政办

规〔2022〕6号）

（11）《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中华人民共和国噪

声污染防治法>部分条款部门职责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南政办

〔2022〕32号）

（12）《福建省噪声污染防治行动方案（2023—2025年）》

（13）南平市生态环境局提供的其它资料

三、划分原则

以用地性质、建筑物分类和分布现状为基础，结合《松溪县

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（2022年）》确定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。

四、划分结果

根据噪声敏感建筑物分布情况，本次共划定 10个噪声敏感建

筑物集中区域（详见附件 1）。

五、管理规定

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按照《松溪县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

（2022年）》（松政办规〔2022〕6号）的要求分类管理，在噪

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生产、生活或其他活动的，应当遵

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和《南平市人民政府办公

室关于印发<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>部分条款部门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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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南政办〔2022〕32号）的相关规定。

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10年。本方案由南平市松

溪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1. 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清单

2. 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

3. 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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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清单
序号 集中区域名称 集中区域边界

集中区域面积

（km2）
所属行政区

JZQ0001 碧桂园（松溪府）—
铭门（和家园）片区

碧桂园（松溪府）小区和铭门（和家园）小区边界 0.1230 松源街道

JZQ0002 明珠豪庭片区 文秀湖公园东侧连续山体→北环支路南侧→北环路→工农西路 0.4337 松源街道

JZQ0003 松溪一中片区 水南街→红旗街→松溪 0.2045 松源街道

JZQ0004 人民小学片区 古城路→解放街→大街→红旗街 0.1409 松源街道

JZQ0005 来龙御景片区 枣园巷→北环路→城北路→工农中路 0.0346 松源街道

JZQ0006 松溪县医院片区 城北路→北环路→来龙路→工农东路 0.1806 松源街道

JZQ0007 朝阳小区片区 东大路→工农东路→来龙路→松溪→解放街 0.1162 松源街道

JZQ0008 凯震东方铭城片区 来龙路→工农东路→东富路→河滨东路 0.1564 松源街道

JZQ0009 皇位小区片区 来龙路→北环路→东富路→工农东路 0.1965 松源街道

JZQ0010 一品龙宸片区 来龙山森林公园→东富路→北环路 0.1412 松源街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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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分布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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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松溪县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管理要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》和《南平市人民政

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>部分条款

部门职责分工方案的通知》（南政办〔2022〕32 号），在噪声

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从事生产、生活或其他活动的，针对工业

生产、建筑施工、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所产生的环境噪声，应

遵循以下要求：

一、工业噪声污染防治

工业企业选址应当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相关规划要求，县

直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划要求优化工业企业布局并报请县政府

同意，防止工业噪声污染。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，禁止新

建排放噪声的工业企业，改建、扩建工业企业的，应当采取有效

措施防止工业噪声污染。

二、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

（1）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，应当优先使用

低噪声施工工艺和设备。

（2）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业，建设单位应当

按照国家规定，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，与监督管理部门联网，

保存原始监测记录，对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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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禁止夜间进行产生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，但抢修、抢

险施工作业，因生产工艺要求或者其他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

业的除外。因特殊需要必须连续施工作业的，应当取得住房和城

乡建设部门负责出具证明，并在施工现场显著位置公示或者以其

他方式公告附近居民。

三、交通运输噪声污染防治

（1）新建公路、铁路线路选线设计，应当尽量避开噪声敏

感建筑物集中区域。

（2）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经过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

速公路、城市高架、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线路等的，建设单位应

当在可能造成噪声污染的重点路段设置声屏障或者采取其他减

少振动、降低噪声的措施，符合有关交通基础设施工程技术规范

以及标准要求。

四、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

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使用高音广播喇叭，但紧急

情况以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。在城区街道、广场、

公园等公共场所组织娱乐、集会等活动，使用音响器材可能产生

干扰周围生活环境的过大音量的，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。

松溪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 9月 2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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